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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文件 

 

 

 

 

 

教办社语〔2020〕278 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关于举行 2020 河南省汉字大赛决赛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

厅直属有关学校： 

按照河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2020 河南省汉字大赛”的通

知》（教语用〔2020〕252 号）要求，根据目前疫情防控相关情况，

定于 2020 年 12 月 19 日至 20 日在信阳市第九中学举行“2020 河

南省汉字大赛”复赛和全省总决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领队 

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各高等学校、厅直属学

校代表队应选派领队 1 人。 

二、比赛及报到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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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地点：信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信阳市浉河区工区路，

397 号附 1 号） 

报到地点：信阳市第九中学图书馆 

三、报到时间 

小学组、初中组、教师组、大学组及互联网组晋级选手：12

月 19 日上午 8:30 至 12:00 报到。12: 30 召开各组领队会议。 

四、其他 

（一）本次大赛复赛采取笔试的形式，全省小学组、初中组、

中小学教师组复赛选手将通过抽签分为六组进行笔试，每组成绩

前四名选手进入全省总决赛；高校组选手将通过抽签分为三组进

行笔试，每组前八名进入全省总决赛。如果出现平分情况，则每

组平分选手进行加试选出晋级选手。各组未进入总决赛的选手将

根据考试成绩择优颁发证书。 

（二）各参赛队可根据需求自行选择信阳九中附近酒店入住。

比赛期间参赛选手和老师可直接步行到达比赛场地。为便于各代

表队及时和组委会取得联系，保证大赛顺利进行，组委会将公布

各地市负责人及联系方式，详见附件 1。 

（三）河南移动互联网+代表队的选拔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河

南有限公司和大赛组委会负责，互联网答题截止日期为 11 月 20

日。11 月 28 日起公布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互联网+代表队

的参赛名单。12 月 18 日进行互联网选拔赛（选拔赛事宜由组委

会另行通知），取得各组前 15 名的选手根据组别参加各组全省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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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选拔。 

（四）此次比赛将由中国移动“和直播”平台向全省移动用

户进行直播。 

（五）同时根据文件要求，为了充分发挥省内各级专家在汉

字大赛及汉字等级考试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提高河南省汉字大

赛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推动我省语言文字工作和一线教学的

紧密结合，稳步推进汉字大赛专家库建设工作，请各地市语委办、

教研室及各高校推荐两至三名相关领域专家，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将专家库入库申请表发送至 13837188559@139.com，由组委

会统一进行评选工作，申请表详见附件 2。 

赛事联系人： 

陈  晨    电话：0371-69691757 

孙万里    电话：13837188559 

莫  非    电话：13598815182 

孙  喆    电话：18838200185 

会务联系人： 

陈作平    电话：15037165353 

王一峰    电话：13592168979 

杨志远    电话：15939777310 

 

附件：1.组委会各地联络人名单 

2.专家库入库申请表 

mailto:13837188559@139.com
mailto:13837188559@139.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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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0 河南省汉字大赛疫情防控预案 

4.交通指南 

 

 

 

2020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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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组委会联络人名单 
 

组委会联络人： 

莫  非    电话：13598815182 

孙  喆    电话：18838200185 

各地专职联络人名单： 

开  封：吴  杰  13723266663 

洛  阳：张  琳  13849903550 

平顶山：勾斯亮  13938677788 

鹤  壁：冯迎辉  13598648446 

新  乡：张  蕾  18738305065 

商  丘：辛  凯  17638581807 

南  阳：谢建童  18538966002 

信  阳：杨志远  15939777310 

周口、驻马店：王一峰  13592168979 

焦作、济  源：朱亚伟  13782654165 

郑州、漯河、三门峡：杜学武  15286800310 

安阳、濮阳、许  昌：张丰麟  15237169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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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河南省汉字大赛专家库入库申请表 
姓名  出生年月  

（一寸照片） 

性别  职称  

学历  学位  

民族  行政职务  

身份证号  

学术研究方向  其他相关专业特长  

联系方式 

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详细地址  

工作单位  

个人简介及

所获成果 

 

单位推荐 

意见 

 

 

                    推荐单位（公章） 

备注  

说明：1、专家职责 

（1）为河南省汉字大赛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持，保证大赛专业

化和正规化，为汉字大赛高水平发展建言献策； 

（2）根据工作需求安排命题组和评判组工作； 

2、推荐条件 

（1）具有高尚的师德和优良的学风。 

（2）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和宽阔的学术视野，在相关研究领域

有一定学术影响。 

（3）一线教师入选专家库需具备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 

3、其他说明 

（1）信息采集在专家自愿的基础上进行。 

（2）请各位将推荐表电子版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发送至

13837188559@139.com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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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河南省汉字大赛新冠疫情防控预案 
 

目前，境外疫情仍在蔓延，境内个别省份也有零星输入病例，

国内疫情总体形势平稳，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是当前疫情防控的

重要任务。作为在新冠疫情防控转入常态化、经济社会秩序全面

恢复的背景下举办的一届汉字大赛，组委会专门设立了疫情防控

工作部，精细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以及应急处置预案，细化落

实到汉字大赛比赛现场的每个区域角落、每项工作流程之中，并

将开展多次实景演练和突发疫情应急处置演习，提升防控及应急

处置能力。 

为响应教育部党组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各项工作两手抓、两不

误的要求，在全社会积极有序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的同时，要防松

劲、防漏洞、防反弹，参加河南省汉字大赛老师同学们仍不可麻

痹大意，应将各项防控举措融入日常。 

为了保证大赛顺利的举行，河南省汉字大赛组委会在赛事前

中后期，将疫情防控列为本次联赛的重要工作内容，全力保障参

赛老师、选手、学生家长及观众、赛事工作人员的安全，圆满完

赛！为了守护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请各地参赛老师、选手及各

地市相关工作人员及随队人员提前阅读此防疫预案并全力配合，

感谢大家的理解与积极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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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参赛报到阶段 

1. 参赛选手及其团队报到时，须仔细阅读疫情防控的相关要

求，在疫情防范工作方面统一听从赛事组委会的安排与调配，签

署比赛须知后方可参赛。 

2. 参赛选手报到时，请主动向赛事组委会提供健康码、行程

信息。 

3. 应有关部门要求，如比赛前出现高风险和中风险地区的，

暂不接受来自高风险和中风险地区的选手、老师和工作人员等参

加比赛。 

4. 若报到成功后，参赛团队成员中有感冒、发热、乏力、干

咳及其他呼吸道症状等现象，请及时告知赛事组委会，组委会视

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接受该地区其他学校及老师（中小学、教师组、

高校组）报到。选手可提前 48 小时申请取消此次参赛。 

二、 参赛者健康宣传 

1. 赛事将做好健康宣传与管理服务工作。在明显位置张贴疫

情防控提示语，宣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知识。 

2. 请参赛选手及其随队人员、各地教育局领导及工作人员，

注意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注意保持手部卫生，不要触碰口、眼、鼻。

接触口鼻分泌物和可能被污染的物品（警惕那些应定期清洁、频繁

接触的物品部位如门把手等）后，必须洗手，或用免洗手消毒剂。 

3. 赛时全程佩戴医用口罩，保持安全距离（每人占有面积不

少于 2.5㎡）。对未佩戴医用口罩者，工作人员应对其进行劝阻。 



 — 9 — 

4. 确保不要共享水瓶、水杯、衣服或其他私人用品。 

三、 参赛选手及随队人员报到 

1. 为保证 2020 河南省汉字大赛参赛师生、各地教育局领导

及大赛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健康安全，凡是于赛事筹备与举办过

程中需进入大赛举办场地的所有人员，应在比赛场地（学校）入

口处进行姓名、电话、身份证号、报到时间、旅行史等基本信息

的登记，以便后续进行追踪与控制。登记处配备消毒用品。 

2. 登记处设立体温监测岗，每一位参赛选手及随队人员在进

入比赛场地前应接受体温检测并登记，必要时进行复测，37.2°C

以下才可进入。体温检测合格者在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扫码生成

“未见异常”的健康码后方可入场。（注：查询绑定手机号需为

本人手机号码，如非本人手机号码，出现问题请当事人自行承担

相关责任。）若出现发热、乏力、干咳及其他呼吸道症状、体温

超过 37.3°C、健康码查询结果异常等情况的人员，一律禁止进

入比赛场地。 

3. 所有参赛选手及随队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领队、教师、司

机、家属），均须佩戴医用口罩，否则不得入内。 

4. 进入比赛场地之后，选手与随队人员应每日自行进行体温

检测。如有发热、乏力、干咳及其他呼吸道症状，则须第一时间

上报赛事组委会，由组委会安排进行进一步检测。必要时，组委

会将立即启动“疫情应急预案”。 

5. 比赛场地车辆进入需具有组委会颁发的“2020 河南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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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大赛车辆通行证”，无证车辆不许进入；随车人员需佩戴汉字

大赛相关证件，同时按照以上相关规定佩戴口罩及测量体温。 

四、 比赛期间相关规定 

1. 本次比赛的集合、比赛等均在信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举

行。所有在场人员需佩戴口罩，同时应避免与他人握手或拥抱等近

距离接触、比赛及休息时避免扎堆聊天，应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使

用或接触比赛设备后应保持手卫生，清洗之前不要用手碰触口、鼻、

眼睛，活动结束或回家后要及时冲澡，更换衣服，保持手卫生。 

2. 比赛现场由中国移动部署人员体温红外监控设备，全程实

时监控会场人员体温。 

3. 赛事组委会在每组比赛进行完毕后，及时对书写设备进行

消毒处理。 

4. 请所有人员共同维护赛场环境卫生清洁。 

五、 观众防疫 

1. 本次比赛不设观众，随队领导、老师、家属观看比赛均须

佩戴医用口罩，且按照上述流程使用支付宝或微信等扫码，显示

绿码为健康状态验证后方可进场，否则不得入内。 

2. 随队领导、老师、家属进入后应保持距离，全程佩戴医用

口罩，每人占有面积不少于 5㎡，观众总数不超过观众席容量的

20%，视疫情风险等级和防控工作情况动态调整该比例。 

3.观众席将进行卫生打扫与消毒工作，观众落座时应注意每

人占有面积不少于 5㎡，避免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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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采取观众区与运动队隔离措施，避免人员交叉。 

5. 观众应保持手卫生，清洗之前不要用手碰触口、鼻、眼睛。 

六、 后勤保障 

1. 赛事组委会于赛前，对赛事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及安全

教育培训和演练。 

2. 工作人员在为参赛者提供服务时，应保持个人卫生、勤洗

手，并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3. 比赛场地内定点放置酒精、消毒液、洗手液等防疫物品，

公共区域设置口罩回收箱，并设立指示牌引导有需要的人员前往

取用。 

4.组委会将对场地硬件设施、地面、墙壁、竞赛器材、公共

用品用具、公共接触物品等进行预防性消毒；赛前及赛时，彻底

消毒与清洁裁判席、室外观赛看台、会所、卫生间等区域。 

5. 落实场地、器材防控措施，对赛场环境和空调系统进行彻

底清洁，保证空气流通，保障洗手设施正常运行，规范垃圾收集

处理。 

七、应急预案 

1. 建立科学、规范、及时、有效的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应

急预案，一旦发现疫情，应立即报告单位疫情防控责任人，不瞒

报、谎报、缓报疫情。 

2. 疫情防控责任人将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属地社区报告

备案，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做好就诊治疗和相关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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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工作。 

3. 将在赛事场地安排一个隔离的房间或空间作为“疫情隔离

区”并设专用通道，让在现场发现的有症状人员在转移到医疗机

构之前在此等候。 

4. 当发生疫情时，做到早发现、早隔离、早报告、早治疗。

拨打“120”请求早治疗病人，报告疾病控制中心在管区内做终末

消毒工作。按照当地政府的疫情防治工作的统一部署，进行全面

隔离。疫情上报登记至当地政府部门、当地疾病控制中心、人民

医院“120”。 

八、赛后工作 

1. 赛后，请参赛者在做好消杀后有序离场。 

2. 赛后，组委会及比赛场地将做好保洁、消杀、垃圾分类工

作，对于使用过的口罩等物品进行统一回收处理。 

3. 赛后，赛事组委会将对所有参赛选手及其随队人员、赛事

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状况追踪。若有疫情发生，做到早发现，早隔

离，早报告，早治疗，对密切接触人员启动紧急观察，对接触过

的场所进行关闭消毒，及时拨打“120”并报告疾病控制中心，按

照当地政府的疫情防治工作的统一部署处理。 

 

 

河南省汉字大赛组委会 

2020 年 1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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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交  通  指  南 
 

1、信阳东站至信阳市第九中学： 

（1）信阳东站乘坐 32 路公交车，二道牌站下车后，步行约

10 分钟到达信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 

（2）打车约 30 元。 

2、驾车可导航至“信阳市第九中学东校区”，具体地址为：

信阳市浉河区工区路，397 号附 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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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 年 12 月 3 日印发 

 


